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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女士收到的意向金收条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新房入住还不到一年，电梯厅
天花板墙皮竟大面积脱落，甚至两
次砸中高龄老人，拨打小区24小
时紧急维修电话，问题竟被搁置三
个月之久。奉贤区柘林镇如意畅
园的多位业主向“新民帮侬忙”反
映，小区19号楼8楼电梯厅墙面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让他们进进出出
提心吊胆。

八旬老人两次被砸
业主李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一

家去年3月刚刚入住新房。谁料
去年年底，意外就突然发生了。当
天，李先生的父亲出门乘电梯时，
刚走到电梯厅，一块墙皮就从天而
降，重重地砸在了老人的肩膀上。
“阿拉爸爸都80岁了，幸亏身子骨
还算硬朗，也幸亏只是墙皮不是水
泥块，否则真是要闹出性命交关的
大事情！”一想起父亲的遭遇，李先
生仍是心有余悸。
李先生一家本以为报修后，物业

会及时消除隐患，没想到一个月后，
“墙掉掉”再次上演。李先生和母亲
在电梯厅等电梯时，又一块墙皮猛然
掉落砸中了老人的头部。“阿拉妈妈

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站在原地半天没
反应。虽然人没有受太大的伤，但现
在老人家被吓得都不太敢出门了，阿
拉真是又心疼又气愤。”李先生说。

头顶隐患迟迟不修
记者实地查看发现，19号楼8

楼电梯厅的天花板墙皮剥落情况
十分严重，脱落区域呈不规则状，内
部水泥涂层清晰可见，据业主粗略
统计，脱落面积已超过2平方米，裸
露的墙面边缘还有部分墙皮呈空
鼓状，稍有震动便有掉落风险。
“电梯里贴着24小时紧急维

修电话，阿拉拨打了无数次，要么
没人接，要么接了也没下文。”据李
先生讲述，从第一次墙皮砸人开
始，他们就反复联系物业维修，但
整整三个月过去了，始终无人来处

理险情。
为核实情况，记者拨通电梯内

张贴的24小时紧急维修电话，接
听的工作人员称，不知道19号楼8
楼的墙面问题。大约一小时后，服
务该小区的嘉禾物业周经理给记
者打来了电话。对方反馈，小区共
有1600多户业主，开发商为宝冶
集团，目前还有5幢楼尚未交付。
连连发生“惊魂一幕”的19号楼仍
在房屋质保期内，按规定应由开发
商负责维修。周经理解释，物业此
前已多次向开发商下属的施工队
报送相关情况，但因为小区还有其
他楼栋外立面的修缮工程正在进
行，施工方精力有限“顾此失彼”，
才导致“排除险情”被耽搁至今。
针对当前的安全隐患，周经理承
诺，将尽快维修电梯厅的天花板，

保障业主们的日常安全。

如何整改仍无反馈
“新房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还

两次砸到老人，物业和开发商相互
推诿，这让阿拉还怎么能安心居
住？”李先生急切地希望，物业能够
兑现承诺、说到做到，同时开发商
也应对房屋质量开展全面排查，避
免其他楼栋出现类似状况。采访
中，小区其他业主也纷纷表示，电
梯厅是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墙面
存有如此之大的不安全因素，开发
商和物业应该及时解决，而非以各
种理由一再拖延。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全过程监督小区整改措施的
落实，“不仅要即知即改，
更要确保质量，让阿
拉 的 日 子

真正能过得安安全全、定定心心”。
截至发稿时，记者从物业处获

悉，目前19号楼8楼电梯厅的墙皮
已暂做粉刷处理。但业主们认
为，这样的“治标不治本”实在无
法消除他们的忧虑。“阿拉希望
房产商和物业能从根子上查
清原因，制定更具针对性的
维修方案，彻底解决房屋
的质量问题。”对此，
“新民帮侬忙”将继
续关注。
本报记者
徐驰

带看费用从未约定
吴女士告诉记者，一个月前，

自己通过菁瑞地产看房，准备在宝山
顾村购买一套二手房。1月5日，吴
女士向菁瑞地产相关负责人打款5
万元，这笔款项为宝山区菊太路777
弄一套房屋（以下简称“A房源”）的
购房意向金。当天，吴女士还签订
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居间
方为上海菁瑞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根据条款，若A房源出卖方在
《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则上述意向
金转为定金，其中并没有约定“带看
费是否从意向金中扣除”。值得一
提的是，A房源的《房屋买卖合同》
《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中，仅有吴
女士一人签字，卖方没有签字。
据吴女士所述，一开始只是视

频看房。1月7日，业务员带着她
来到菊太路777弄实地看房。“对
这套付了意向金的房子，综合价格
因素，我和丈夫没有特别满意，打

算再看看别的。”吴女士透露，当
天，另一中介机构带她看了顾村公
园旁的另一套房屋（以下简称“B
房源”）。“看完后，我又把B房源推
给了菁瑞地产，要求带看。一天
里，两家中介机构分别带我各看了
一次B房源。”吴女士强调，当天菁
瑞地产带看在后，并且B房源也是
由她提供信息的，根本不在菁瑞地
产的计划行程内。

退款诉求遭到拒绝
经过慎重考虑，吴女士夫妇俩

决定购买B房源，与另一中介机构
签约。

1月20日，吴女士要求菁瑞地
产全额退还意向金5万元，理由是
A房源未达成交易，并且居间协议
上只有自己签字，没有卖方签字，
应为“无效合同”。但这一诉求，立
刻遭菁瑞地产拒绝。1月21日，在
吴女士投诉后，属地城管部门介
入，但在协调会上，双方就“退多

少”始终未达成一致。宝山区城管
执法局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称，这属
于“合同纠纷”，非城管部门执法事
项，只能组织调解。
记者又联系到菁瑞地产相关

负责人核实情况。对方坚持，A房
源未成交但中间业务员有带看房
等服务，因此只能退还部分。他还
说，吴女士最终在另一家中介处
签约B房源，涉嫌“跳单”。
对于菁瑞地产拒绝全额退款的

操作，吴女士质疑，按照行业惯例，
未成交前，意向买家不需要为中介
的日常带看、咨询、匹配房源等服务
支付费用。“意向金5万元只针对A
房源，有收条和合同为据，与B房源
无关。如果菁瑞地产认为我存在
‘跳单’行为，也应该‘另案起诉’，不
能把两件事捆绑在一起解决。”
之后，吴女士向记者反馈，全额

退款诉求仍然遭拒，菁瑞地产目前
只肯退还3.5万元。“带看几次房就
要收一万五千元？这也太辣手了！”

交易未成不得截留
记者就此事咨询法律界人士，

上海尚社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晓认
为，5万元“意向金”非法定概念，属
交易意向预付款。民法典第586条：
定金须书面明确约定，否则不适用
定金罚则。吴女士支付的意向金未
约定为定金，不得按定金处理。
马晓指出，订金属合同履行预

付款，常见于各类买卖合同。合同
对意向金用途、退还无约定或约定
不明，按交易习惯与公平原则，交
易未达成应返还。根据民法典第
961—966条，中介报酬以促成合
同成立为前提。中介仅提供带看
房服务未促成交易，无权主张高额
报酬；且看房服务费用未事先约
定，不得事后单方主张。意向金属
“诚意金/预付款”，非定金，未促成
交易，中介应全额退还，菁瑞地产
无权事后单方设定扣费项目及金
额。即使中介主张必要费用，也应

按民法典第964条，基于带看的实
际成本（如交通、人工）合理主张，
而非“高额截留”。

马晓表示，单方签字的居间协
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从目前掌
握的信息看，B房源为多中介挂
牌，菁瑞地产仅提供带看，未提供
独家信息、实质性议价等核心服
务。“客户未利用菁瑞地产的独家
信息或关键服务，选择其他中介是
合法的市场选择，不构成‘跳单’。”

马晓提醒，签订意向金/订金
合同时，务必明确退还条件、转化
规则与违约责任，避免模糊表述；
同时，在转账时备注“意向金（未成
交全额退还）”或“订金（非定金，未
履约全额退还）”，留存凭证；最后，
警惕中介将“意向金/订金”变相转
为“定金”，转化需书面明示，否则
不适用定金罚则。

吴女士的权益到底能否得到
保障？“新民帮侬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夏韵

带看几次房
就要收1.5万元？
有市民购房意向金遭“高额截留”，

专业人士提醒签订意向金合同时要避免
模糊表述

新房电梯厅墙皮脱落
高龄老人连连被砸中

支付5万元购房意向金，最
后决定不买，但这笔钱竟被中介

以“带看服务”为由强扣三成。市民吴
女士近日向“新民帮侬忙”求助，讲述了自己
在菁瑞地产的遭遇：在《房地产买卖居间协
议》仅有买方单方签字，交易根本未成立的
情况下，中介不仅拒绝全额退还意向金，更
在事后以所谓“劳动成本”的名义，将5万元
款项“高额截留”1.5万元。在记者调查中，
法律界人士明确指出，中介的核心报酬应
以促成交易为前提，仅提供带看等
基础服务却单方设定高额扣
费，缺乏法律依据。■《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中，没有出卖方

签字，仅有吴女士的签字


